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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檔 號 ： FH CR 1/1/3781/10 、 立 法 會

CB(2)1515/13-14(01)、 CB(2)1551/13-14(01)、
CB(2)2308/13-14(02) 、 CB(2)436/14-15(01) 、
CB(2)808/14-15(02) 、 CB(2)837/14-15(01) 、
CB(2)911/14-15(01) 、 CB(2)956/14-15(01) 、
CB(2)986/14-15(01) 、 CB(2)1019/14-15(02) 、
CB(2)1031/14-15(01)、 CB(2)1145/14-15(03)、
CB(2)1151/14-15(01)、 CB(2)1215/14-15(01)至
(05)及CB(3)575/13-14號文件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2.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第 10及 22條
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藉
以為醫護接受者或登記醫護提供者被暫時吊銷登

記 的 時 期 訂 明 時 限 ， 有 關 詳 情 載 於 立 法 會

CB(2)1215/14-15(02)號文件的附件。委員亦察悉，
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將於會後就上述修正案在草

擬方面的事宜，與政府當局作出跟進。  
 
3.  關於條例草案第 33及 34條，委員同意在日
後舉行的會議上，與政府當局將會就條例草案第 30
至 32條下、有關使用電子健康紀錄所載登記醫護接
受者的可識辨身份資料作研究或統計用途的申請

程序 (即立法會CB(2)1215/14-15(01)號文件的 (c)項 )
提供的回應一併審議，屆時並會審議有關設立電子

健康紀錄研究委員會及其職能的條例草案第 53及
54條。  
 
4.  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第 35條。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5.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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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就為改善向有關醫護接受者提供或將提供
的醫護服務，而使用登記醫護接受者在電

子健康紀錄所載的資料及資訊方面，  
 

(i) 回應委員的關注，即倘若有關活動有
需要在香港以外進行，條例草案所訂

的地理限制 (即按 " 醫護服務 "在條例草
案第 2(1)條下的定義所訂明，相關的醫
護服務活動須由醫護專業人員在香港

對某個人進行 )或會令醫護接受者的利
益受損；及  

 
(ii) 若當局認為有必要在條例草案下就將

進行的相關醫護服務活動施行地理限

制，考慮一位委員的建議，即對地理

位置的任何提述，應就 "醫護專業人員 "
及 "醫護提供者 "作出，而非就 "醫護服
務 "所涉及的相關醫護服務活動作出；
及  

 
(b) 就條例草案第 35條所規定、訂明醫護提供

者須採取合理步驟，以確保其電子醫療紀

錄系統不會損害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下稱 "互通系統 ")的保安，或危害互通系統
的完整性，  

 
(i)  提供其他司法管轄區相關規定的資

料，供委員參閱；及  
 
(ii) 考慮    
 

(A) 刪除該條文，若該項規定將涵蓋於
電子健康紀錄專員 (下稱 "專員 ")根
據條例草案第 51條發出的《實務守
則》之內；或  

 
(B) 修訂該條文，以   
 

(I) 清楚指明何謂構成 "損害互
通系統的保安，或危害互通

系統的完整性 "的情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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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提供者須採取的 "合理
步驟 "；及  

 
(II) 就違反該條文的後果作出規

定；按政府當局所述，按照

條例草案第 22(1)(e)、23(1)(e)
及 50(2)(e)條的規定，有關後
果分別包括暫時吊銷或取消

該醫護提供者的登記，以及

要求交出專員指明的紀錄或

文件。  
 
 
II. 其他事項  
 
6.  主席提醒委員，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將於

2015年 4月 28日 (星期二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12時 4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0月 9日  



附件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六次會議過程  

 
 

日期：2015年4月14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10時45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項目 I：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616 - 
000819 
 

主席  
 

致開會辭  
 

 

000820 - 
001223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4 
 

政府當局簡介其就2015年3月31日會議席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2)1215/14-15(02)號文件)。  
 
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表示，她將於會後就

政府當局擬對條例草案第10及22條提出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在草擬方面的

事宜，與政府當局作出跟進。  
 

 

001224 - 
001846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述其就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於

2015年4月8日發出的函件所作的回覆(立法
會CB(2)1215/14-15(04)號文件)。  
 

 

001847 - 
002029 
 

主席  
助理法律顧問 4 
政府當局  
 

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關注到，醫護服務活

動須由醫護專業人員 "在香港 "進行此政策
用意，只反映於 "醫護服務 "的定義中，但
卻沒有反映於條例草案第2(1)條的實質條
文。她並詢問，若法定註冊醫護專業人員

因在香港境外進行的醫護服務活動取用電

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下稱"互通系統")所載
的資料及資訊，有何法律後果。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第2(1)條中"醫護
服務 "的定義已清楚訂明， "醫護服務 "就
個人而言，指醫護專業人員在香港對該人

進行的活動，故此無需在條例草案的實質

條文中重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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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2030 - 
004744 
 

主席  
政府當局  
助理法律顧問 4 
梁家傑議員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和梁家傑議員的詢問時

表示    
 
(a) 登記醫護接受者如欲向海外的醫護提供
者展示其存於互通系統的電子健康紀

錄，可向電子健康紀錄專員 (下稱 "專
員")提出查閱資料要求，然後將其電子
健康紀錄的副本轉交該海外的醫護提供

者；及  
 
(b) 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施加地理限制，以
禁止在香港沒有服務地點的醫護提供者

和沒有按法例規定在香港註冊的醫護專

業人員取覽互通系統，是為了保障登記

醫護接受者的利益，因為該條例 (若通
過成為法例 )將不能在香港境外執行。
由此引申，電子健康紀錄所載的登記醫

護接受者的資料及資訊，應用於改善該

人將在香港接受的醫護服務。儘管如

此，政府當局的政策完全無意損害登記

醫護接受者的利益，尤其是在該人有需

要於香港境外接受醫護服務的情況下。  
 
主席和梁家傑議員認為，當局應放寬有關

進行醫護服務地點的擬議地理限制，因為

條例草案規定醫護提供者的登記服務地點

須在香港境內，以及其醫護專業人員須按

法例規定在香港註冊，已足以保障登記醫

護接受者的私隱。政府當局應修訂條例草

案，容許為訂明醫護提供者工作的法定註

冊醫護專業人員可在外遊期間取覽互通系

統，以便向身處香港的登記醫護接受者提

供緊急的醫療意見(相反的情況亦適用，即
該醫護專業人員可在香港取覽互通系統，

以便為外遊期間的醫護接受者提供緊急的

醫療意見)，或容許該醫護專業人員取覽互
通系統，以便就其將於香港進行的醫護服

務尋求海外的醫療意見。政府當局回應時

承諾會考慮委員的意見，並以書面作覆。 
 
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表示，政府當局將會

就專員及醫護提供者使用互通系統所載資

料及資訊的法律責任 (特別是在醫護專業人
員於香港境外為登記醫護接受者進行有關

活動或服務的情況下 )作出回應 (即立法會
CB(2)1215/14-15(01)號文件的 (e)項 )，有
關事宜可與該回應一併討論。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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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4745 - 
005125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其就張超雄議員於 2015年
3 月 11 日 的 來 函 所 作 的 回 覆 ( 立 法 會
CB(2)1215/14-15(05)號文件)。  
 

 

005126 - 
011723 
 

主席  
張超雄議員  
政府當局  
 

張超雄議員詢問    
 
(a) 專員或訂明醫護提供者有何準則，決定
不屬《精神健康條例》 (第 136章 )
第2(1)條所界定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
成年醫護接受者是否有能力處理其本身

事務和在有關時間給予參與同意或互通

同意，並因而決定條例草案第3條所訂
的代決人安排應否適用；及  

 
(b) 有何措施確保極需照顧的醫護接受者

(特別是居於院舍者 )知悉政府當局將會
推出互通系統，讓他們可考慮是否就互

通系統作出登記。  
 
政府當局表示    
 
(a) 除非有清晰反證，否則屬非幼年人的醫
護接受者會被預設假定為有能力就其參

與互通系統的相關事宜作決定。無能力

處理本身其他事務但有能力給予參與或

互通同意的醫護接受者所作的決定，會

凌駕合資格代決人的決定。實際上，只

有在有關時間陪伴醫護接受者的代決人

能夠提供文件 (例如法庭命令或醫生證
明書 )，證明該醫護接受者無能力給予
同意的情況下，專員或訂明醫護提供者

才會接受代決人代該醫護接受者作決

定。專員根據條例草案第 51條發出的
《實務守則》將載列上述運作詳情；及  

 
(b) 在互通系統啟用後，政府當局會在公共
醫療設施設立登記櫃檯，並安排專員辦

事處的外展隊探訪各院舍，方便醫護接

受者就互通系統作出登記。政府當局亦

會鼓勵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的前線醫護

人員，在診症時主動邀請醫護接受者同

意參與互通系統。政府當局亦請委員察

悉，凡根據條例草案第17(5)(d)及(e)條
合資格登記為互通系統的醫護提供者的

院舍，倘若其院友為有能力給予參與同

意的醫護接受者，院舍亦可為他們就互

通系統作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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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1724 - 
012440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對於郭家麒議員認為，條例草案應容許法

定註  冊醫護專業人員取覽互通系統，並把
當中所載登記醫護接受者的資料及資訊用

於其在香港境外進行的醫護服務活動，政

府當局重申其立場和承  諾。  
 

 

012441 - 
012454 
 

主席  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012455 - 
012624 
 

主席  
政府當局  
 

委員同意，把條例草案第33及34條留待與
政府當局將會就使用可識辨身份資料作研

究 或 統 計 用 途 的 程 序 ( 即 立 法 會

CB(2)1215/14-15(01) 號 文件 的 (c) 項 ) 所
提供的回應，以及條例草案第53及54條，
一併審議。  
 

 

012625 - 
015856 
 

主席  
郭家麒議員  
政府當局  
梁家傑議員  
 

審議條例草案第35條  
 
郭家麒議員認為，當局應就何謂登記醫護

提供者為確保其電子醫療紀  錄系統不會損
害互通系統的保安或危害互通系統的完整

性而須採取的"合理步驟"，提出清晰指
引，以供登記醫護提供者參考。主席和

梁家傑議員問及不遵從條例草案第35條的
法律後果。  
 
政府當局表示    
 
(a) 舉例而言，條例草案第35條所指的"合
理步驟"包括實體控制的措施及安裝防
毒軟  件。在此事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
督導委員會轄下一個工作小組一直就相

關保安要求，與私營醫護提供者緊密合  
作。政府當局會在醫護提供者登記後，

向登記醫護提供者提供指引；及  
 
(b) 根據條例草案第22(1)及23(1)條，專員
如合理地懷疑或信納某登記醫護提供者

違反該條例(若通過成為法例)的任何條
文，或該醫護提供者的登記可能損害互

通系統的保安或危害其完整性，可暫時

吊銷或取消該項登記。根據條例草案

第50(2)(e)條，專員如覺得有關登記可
能損害互通系統的保安或危害其完整

性，可藉書面要求登記醫護提供者交出

紀錄或文件。然而，政府當局請委員注

意，除非不遵  從條例草案第35條的行

 
 
 
 
 
 
 
 
 
 
 
 
 
 
 
 
 
 
 
 
 
 
 
 
 
 
 
 
 
 
 
 
 
 



 5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討論事項  需要採取  
的行動  

為本身在條例草案或香港其他法律下構

成罪行，否則不遵從該條文本身不會直

接對訂明醫護提供者施加任何民事或刑

事法律責任。  
 
主席、梁家傑議員及郭家麒議員關注到，

條例草案第35條的規定有欠清晰。法案委  
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其他司法管轄區所  
訂、與條例草案第35條相若的規定提供資  
料；以及考慮刪除該條文(若有關規定將涵
蓋於《實務守則》內)，或修訂該條文，
以    
 
(a) 清楚指明會何謂構成"損害互通系統的
保安，或危害互通系統的完整性"的情
況，以及醫護提供者須採取的"合理步
驟"；及  

 
(b) 就違反該條文的後果作出規定；按政府
當局所述，按照條例草案第22(1)(e)、
23(1)(e)及50(2)(e)條的規定，有關後  
果分別包括暫時吊銷或取消該醫護提  供
者的登記，以及要求交出專員指明的紀

錄或文件。  
 

 
 
 
 
 
 
 
 

政府當局  

議程項目II：其他事項  
015857 - 
015937 
 

主席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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